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赢创近期参加了中国平板显示器产业规模最大的盛会——中国平板

显示器展（“FDP China”），并推出应用于显示器制造的薄膜工

艺创新解决方案。 

 

3月 18日至 20日期间，赢创于中国平板显示器展上推出可应用于未来高

端显示器的液态工艺半导体、介电层、蚀刻阻挡层及钝化层，同时亦推出

黑色矩阵油墨以完善产品组合。这些创新性产品可被广泛应用于众多领

域，包括液晶显示器、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器、触控面板、柔性显示器和

印制电子。 

 

在中国平板显示器研讨会上，赢创的产品展示赢得了高度的关注。公司展

现了优异的配方能力，并可依据产品特性及客户需求调整产品配方。 

 

“随着中国在全球显示器产业愈来愈举足轻重的角色，赢创参加此次展会显

得尤为重要”，电子解决方案部门负责人 Ralf Anselmann强调：“赢创的

创新性解决方案表明我们已为进入这个市场做好准备，与展会现场客户的

热烈互动以及客户对产品的热烈反响显示了此次参展的成功。” 

 

“通过使用我们的半导体材料 iXsenic® S，可以使电子迁移率在一般情况

下达到 15 cm2/Vs，理想状态下甚至能够达到 50 cm2/Vs。中国平板显

示器展正是让客户了解我们实力的完美平台，” 电子解决方案高级项目经

理苏国辉补充。 

 

中国平板显示器展涵盖了电子行业的整条价值链，包括半导体锻造、显示

器及触屏制造、高端设备及材料、设计及工艺应用等。此次展会共吸引超

过 6万名业内人士和 1000家参展商参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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赢创是一家来自德国的创新型工业集团，我们的核心业务——特种化工在全球处于领先地

位。提升业务盈利、保持企业价值的持续增长是赢创的核心战略。我们将业务与全球大趋

势相结合， 即健康、营养、资源效率、全球化。赢创的发展得益于其创新实力和一体化技

术平台。赢创的业务遍及全球 100 多个国家。2013 财年，赢创的 33,500 多名员工创造

了约 129 亿欧元的销售额，营业利润（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）达 20 亿欧元。 

 

赢创工业集团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开始在大中华区（包括中国大陆、香港和台湾）生产

特种化工产品，并早在此之前就在这一地区有了广泛的业务活动。赢创视大中华区为推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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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之一，并为实现业务在大中华区持续增长而不断努力。赢创大中华

区现约有 3,200 名员工，2013 年总销售额超过 10 亿欧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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